


2025年西安市浐灞国际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周边物流场站配套

土地收储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财务评价报告

政德审字（2025）ZX第 00501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5年西安市浐灞国际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

中心周边物流场站配套土地收储项目 2025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

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

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

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总体评估仅用于本期债券

融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

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预期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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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2、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

3、《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4、2025年西安市浐灞国际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周边物流场站配套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

方案；

5、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1.实施单位：西安浐灞国际港土地储备和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2.项目主管部门：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际港务区分局

3.资产管理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际港务区分局

本项目拟发债地块共3个，面积45.418673公顷（681.2801亩），本项目拟发债地块均已实现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单元全覆盖，并纳入2025年度西安市储备计划范围，具体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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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规划储备土地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

称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位置范围

收储面积 发债金额

(万元)公顷 亩

1

CBG2025CB04

2025 年

西安市浐

灞国际港

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

中心周边

物流场站

配套土地

收储项目

CBG2025CB04-1

集结中心周边物流

场站配套土地收储

地块一

6101112025R000049
水流路以南、奥体

大道以西
29.220200 438.303 128670

2 CBG2025CB04-2

集结中心周边物流

场站配套土地收储

地块二

6101112025R000059
欧亚大道以东、港

安路以南
11.395500 170.9325 50180

3 CBG2025CB04-3 西铁地块 6101112025R000064

高架快速干道以

南、幸福大桥地面

辅道

4.802973 72.0446 21150

合计 45.418673 681.2801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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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预期总成本292022.50万元，其中：项目投资额250022.50万元（财政拨款前期已投入14985

万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整理、前期费用等）；专项债利息42000.00万元。

（1）计划融资情况

拟通过2025年发行专项债100000.00万元，2026年发行专项债10000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3%，年

限7年，债券存续期内按年付息，到期还本。

（2）项目融资本息情况

本项目通过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进行融资，融资本息合计为242000万元。

本项目审核评估日期为2025年4月5日

1、一般假设

（1）发行人遵照本期债券的报送要求进行本项目申报，无重大不合规事项。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国家税收政策无重大不利变化；

（5）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特殊假设

（1）本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和地区的规划，发行人编制的项目投资概算及工程进度

计划客观反映了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2）未来各项收费标准在正常范围内变动，本项目估算的各项收费相关费用在未来实现时与实际

情况基本相符。

（3）发行人拟定的各项收费项目以及可用于偿还债券的净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4）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能够如期完工并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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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现金流入

5.1.1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根据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用地规划意见，本项目将作为经营性

用地类供应，面积合计485.5386亩（32.369240公顷），均为住宅用地。

根据西安浐灞国际港近2年来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相关资料，考虑地块土地性质、年限、容积率、

整体土地出让市场情况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在谨慎性原则指导下，预估集结中心周边提升土地收储

地块一（CBG2025CB04-1）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单价为1100万元/亩，集结中心周边提升土地收储地块二

（CBG2025CB04-2）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单价为1200万元/亩，预计土地出让收入约为551072.28万元。

表6：西安浐灞国际港近2年住宅用地成交情况

标准宗地号 宗地位置
开发

用途

成交

日期

成交总价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亩）

GW2-14-5
国际港务区港兴二路

以南、和畅路以西

住宅

用地
2023.8 46160 1284.6

GW2-15-6

国际港务区港丰路

（原广场南路）以北、

和祥路（原灞耿路）以西

住宅

用地
2023.5 103490 1255.8

GW2-4-11
国际港务区欧亚大道

以东、港宁路以南

普通

住宅
2023.5 24357.72 1260.73

GW2-4-13

浐灞国际港港安路以南、

港兴四路以北、和顺路

以东、和畅路以西

住宅

用地
2024.10 62956.56 1281.07

GW2-18-13 和畅路以东、港兴路以北
住宅

用地
2024.3 83520 1210.33

GW2-12-1
国际港务区港兴二路

以北、和畅路以东

住宅

用地
2023.8 56660 1262.67

GW2-14-4
国际港务区港兴二路

以南、和顺路以东

住宅

用地
2023.8 52850 1278.53

表7：出让收入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

（亩）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土地单价

（万元/亩）

土地收入

（万元）

计划供

应时间

1

集结中心周边物流场站

配套土地收储地块一

（CBG2025CB04-1）

55.8161 住宅用地 2.5 1100 61398 2031 年

81.2809 住宅用地 2.5 1100 89409 2028 年

69.7286 住宅用地 2.5 1100 76701 20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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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16 住宅用地 2.5 1100 55002 2026 年

58.9132 住宅用地 2.5 1100 64805 2027 年

2

集结中心周边物流场站

配套土地收储地块二

（CBG2025CB04-2）

169.7982 住宅用地 2.5 1200 203758 2030 年

合计 485.5386 551072

表8：项目预期收入汇总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1 CBG2025CB04-1 61398 61398

可出让面积（亩） 55.8161 55.8161

出让单价（万元/亩） 1100 1100

2 CBG2025CB04-1 89409 89409

可出让面积（亩） 81.2809 81.2809

出让单价（万元/亩） 1100 1100

3 CBG2025CB04-1 76701 76701

可出让面积（亩） 69.7286 69.7286

出让单价（万元/亩） 1100 1100

4 CBG2025CB04-1 55002 55002

可出让面积（亩） 50.0016 50.0016

出让单价（万元/亩） 1100 1100

5 CBG2025CB04-1 64805 64805

可出让面积（亩） 58.9132 58.9132

出让单价（万元/亩） 1100 1100

6 CBG2025CB04-2 203758 203758

可出让面积（亩） 169.7982 169.7982

出让单价（万元/亩） 1200 1200

7 土地出让收入 551072 55002 64805 89409 0 203758 61398 7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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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收储地块的成本价为250022.50万元，于2025年完成收储。

a.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发〔2004〕8号），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专账管理，开发比例根据地方

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西安市按照本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均纯收

益 75元/平方米的 15%计提。

b.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综〔2011〕48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

相关支出项目后的 10%计提。

c.教育资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

62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

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的 10%计提。

d.住房保障基金：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

度的通知》（财综〔2011〕42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保障性

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金，市县可根据实际确定比例。西

安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陕政发〔2011〕42号）文件规定，

住房保障基金以土地出让收入的 3%计提。

e.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6〕114号），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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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以年利率 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7年期以下按照每年支付利息，

10年及以上期限按照每半年支付利息。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

表 5-1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1
偿还债券

本金（万元）
200000 100000 100000

2
偿还债券

利息（万元）
42000 3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3000

3
偿还债券本息合

计（万元）
242000 3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106000 103000

按照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入及流出编制资金测算平衡表，该表中累计期末现金大于0即表明年度不存

在资金缺口，资金能够保障建设和还本付息需要。

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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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万元）

1 土地出让收入 551072

2 土地收储成本 2000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420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309072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5.1 至 5.5 之和) 100681

5.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64

5.2 教育资金＝（1-2-3-5.1)*10% 30871

5.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2-3-5.1)*10% 30871

5.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1*3% 16532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22043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1-5 450391

7 专项债券本息和=2+3 242000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6/7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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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

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

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1.86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的情况。本项目如提前偿还本金，

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1、市场风险：土地市场的价格受供需关系、经济形势、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如果在土地储备后，市场出现下行，土地出让价格低于预期，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收益。当市场需求

不足时，土地难以快速出让，导致土地储备资金回笼速度慢，资金占用成本增加，进而影响项目收益。

2、资金风险：土地储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资金筹措困难，如银行贷款受限、专项债券发行

受阻等，可能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推进，延误土地出让时机，降低收益。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前期开发

费用增加、持有成本上升等，都可能导致项目成本超出预算，压缩利润空间。

3、政策法规风险：政府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等的变化，可能改变土地储备项

目的可行性和收益预期，如土地出让政策调整、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要求变化等。在土地征收、收购过程

中，可能存在土地权属不清晰、产权纠纷等问题，导致法律诉讼，影响项目进度和收益。

4、开发与运营风险：土地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如施工进度缓慢、技术难题等，导致

项目不能按计划完成，影响土地出让时间，进而影响收益。土地储备后的管护、临时利用等运营过程中，

如果管理不善，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增加，降低项目收益。

5、不可抗力风险：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对储备土地造成破坏，增加修复成本，影响土地的

正常使用和出让。社会动荡、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预见的社会事件，可能导致土地市场需求骤减，土地

出让受阻，影响项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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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风险控制：建立土地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实时掌握土地供应、需求、价格等市场动态，根

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储备计划和供地策略。根据城市发展战略、市场需求和土地利用规划，科学确

定土地储备规模，合理安排土地收储和供应的节奏，避免盲目扩张。

2、资金风险控制：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

政策性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合理编制土地储备项目预算，严格控制

成本支出，建立成本管理体系，对项目全过程成本进行监控和管理。

3、政策法规风险控制：及时关注国家和地方的土地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变化，提前评

估政策变动对项目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在土地收储前，对土地的权属、用途、规划限制等

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确保土地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规范土地储

备的操作流程，加强项目审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环节的管理，避免法律纠纷。

4、开发与运营风险控制：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体系，明确各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合理安排施工进

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同时，加强施工质量管理，避免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和延误。制定合理的土

地储备运营方案，加强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的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同时，积极探索储备土地的临时利

用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5、不可抗力风险控制：针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制定详细的应急预

案，明确应急措施和责任分工，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减少损失。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考虑购买相关保险，如财产险、责任险等，以转移部分风险，降低不可抗力事件对项目收益的

影响。

在债券本息到期前，提前将偿还债券本息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归集，并按照财政厅规定的时间和方

式，将归集的还款资金缴入同级国库用于债券还本付息，确保还款资金的及时、足额支付。

债券存续期间，政府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以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的情况。本项目若提前偿还本金，

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1、本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

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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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目的与用途。

3、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评价机构及执业注册会计师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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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国•北京 2025年 9月 2 3日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政德审字[2025]ZX 第 00501 号

15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政德审字[2025]ZX 第 00501 号

16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政德审字[2025]ZX 第 00501 号

17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政德审字[2025]ZX 第 00501 号

18



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政德审字[2025]ZX 第 00501 号

19


	政德审字（2025）ZX第00501号
	一、审核评估依据
	二、项目基本情况
	2.1项目名称：2025年西安市浐灞国际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周边物流场站配套土地收储项目
	2.2项目实施主体
	2.3项目性质：新增土地收储项目。
	2.4收储规模
	2.5项目预期总成本

	三、审核评估日期的确定
	四、审核评估条件设定说明
	五、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5.2现金流出
	5.2.1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5.2.2政策性计提
	5.2.3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
	5.3融资项目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六、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七、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
	7.1风险：
	7.2控制措施：

	八、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九、报告的适用范围

